第65期党的发展对象培训班第二次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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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建党的伟人有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淑衡、董必武等。试选一人，自选角度，说一说他们生平故事，谈一谈你的感想。
  董必武
  一九四七年国共和谈破裂，董必武从南京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开始了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试点的工作。此时的董必武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仅据一九四八年十月至十二月的不完全统计，由董必武主持签发的华北人民政府制定、颁布的旨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条例、政令就不下五十种。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董必武签发了《废除国民党法统及其〈六法全书〉和一切反动法令》的训令。这些条例、政令、训令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全面领导了新中国的司法工作。建国初期的法治建设是在当时人民法治意识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作为一名法学家，董必武同志深知法治意识对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创造性地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想方设法提高人民的法治意识，甚至甘愿去冒一定的政治风险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他说：“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接连发动了几次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都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成绩。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也许清除这种现象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但是如果现在不采取有效的方法着手清除，而等待以后去清除，那就给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损害将会更大。”

在教育人民知法遵法守法，培养人民的法制意识上，董必武指出，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我们共产党员必须以身作则。”“假如我们自己不守法，怎么领导人民守法呢？”同时，他对党内某些干部领导甚至是高级干部不守法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在党员中、干部中，甚至高级干部中，还有不少人守法的观点不是那样强的。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那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董必武能够这样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领导干部不守法的现象，这需要他有宽阔的胸襟和超人的胆识。他以政治家的远见，法学家的责任感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法治建设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和思想上的导航，无愧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